
2023年度董事會外部績效評估結果 

 

為落實公司治理及提升本公司董事會功能，本公司訂有「董事會績效評估準則」；該績效評估

方式採內部評估及外部評估二種；每年應至少執行一次內部董事會績效評估，每三年至少由外

部專家團隊執行評估一次。 

 

本公司已自2016年開始每年進行董事會內部績效評估，並自2018年開始委請外部專家進行董事

會外部績效評估。本公司委請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外部專家」，董事長

為傅文芳)執行2023年董事會外部績效評估專案，該外部專家非本公司之關係人且具備獨立性。

有關外部專家之評估結果如下： 

 

1. 評估期間：2023.01.01至 2023.12.31。 

2. 評估構面及涵蓋內容：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架構（Structure）、成員（People）以及流程

與資訊（Process and Information）等三大構面；內容包括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架構與流

程、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組成成員、法人與組織架構、角色與權責、行為與文化、董事培

訓與發展、風險控制的監督，以及申報、揭露與績效監督等八個項目。 

3. 評估方式：文件查閱、董事自評問卷及實地訪談等方式進行。 

4. 評估標準：基礎、進階及標竿(註) 

5. 評估結果： 

(1) 「董事會暨功能性委員會架構」之綜合表現為「進階」，並建議優化董事會成員多元化

政策具體管理目標、持續透過功能性委員會協助董事會確保整體中長期風險管理與資源

配置的適切性與有效性。 

(2) 「成員」之綜合表現為「標竿」，並建議持續透過多元化管道逐步建立董事之人才庫。 

(3) 「流程與資訊」之綜合表現為「標竿」，並建議持續評估ESG對本公司業務及財務績效

的影響、規劃董事學習與發展進階計畫。 

6. 董事會報告日期：2024年9月26日。 

 

註: 

評估結果分為：基礎(符合主管機關及相關法規基本要求)、進階(符合主管機關及相關法規基本

要求，並有一套既定且有效的實務作法，或是主動提升該面向的績效表現)、標竿(不僅優於主管

機關及相關法規基本要求，且該實務作為相當於標竿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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